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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董事會會議日期

琥珀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謹訂於二零一二年三月
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董事會會議，屆時將（其中包括）批准刊發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及考慮派付末期
股息（如有）。

承董事會命
琥珀能源有限公司

總裁
柴偉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柴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丁光平先生及馮立民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守
林先生、謝志文先生及姚先國先生。


